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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理工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实施办法 
 

    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引导学生走出校门、接触社会、了解

国情、增长才干、奉献社会、锻炼毅力、培养品格的有效途径，

是大学生投身改革开放，向群众学习，培养锻炼才干的重要渠道，

是提高大学生思想觉悟，增强大学生服务社会意识，促进大学生

健康成长的有效形式。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学生更新观念，

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

值观。为了推动我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家教

育部、团中央及自治区关于在学生中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有关文

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一、指导思想 

   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

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以人为本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

展观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遵循大学生成长规律和教育

规律，以了解社会、服务社会为主要内容，以形式多样的活动为

载体，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、深入基层、深入群众、深入农村、

深入实际，使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、长才干，做贡献，

认真感受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，坚

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，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德

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，为全面建

设小康社会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

贡献青春和力量。 

    二、领导机构 

    1、成立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，由主管学生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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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校领导担任组长，党委办公室、宣传部、学工处、教务处、科

技处、财务处、校团委等部门领导任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

办公室设在校团委，由校团委书记担任办公室主任，日常事务由

办公室负责。 

    2、成立院级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，由主管学生工

作的党总支副书记(直属党支部书记)担任组长，成员由行政领

导、学院团委和学生会等部门人员组成。 

    三、基本原则和方式 

    原则：面向基层、深入群众、讲究实效、就近就便 

    方式：平时和假期相结合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

    四、主要内容和形式 

    1、参观访问和社会考察； 

    2、科技服务(科普宣传、科技扶贫、科研攻关等)； 

    3、咨询服务(法律咨询、科技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信息咨询等)； 

    4、文化活动(文化宣传、文艺演出、文化辅导、支教扫盲等)； 

    5、社会服务(义务劳动、帮残助弱、医疗服务、环境保护、

社区服务等)； 

6、勤工助学活动(家教等智力服务)； 

7、挂职锻炼； 

8、就业见习。 

    五、选题指导 

    大一学生注重与国情民情调查相结合； 

    大二学生注重与专业学习实践相结合； 

    大三、大四学生注重与就业创业相结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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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六、学分设臵 

    学校将社会实践列为在校学生的一门教学实践必修课，共计

2 个学分。 

    七、考评内容 

    1、时间考评：本科生社会实践活动不少于 3 次，专科生、

高职生不少于 2次，每次实践天数不少于一周； 

    2、表现考评：社会实践中的表现； 

    3、成果考评：社会实践具体成果(调查报告、心得体会、实

践总结等)； 

    4、成绩评定：总成绩＝时间考评(20％)+表现考评(30％)+

成果考评(50％)； 

    （社会实践成绩评定采用五级记分制：优、良、中、及格、不

及格） 

    八、考评办法 

    1、各学院成立考评小组，其组成人员包括：学院团委书记、

学生辅导员、学院团委、学生会主要负责干部及各班班长，团支

书等，原则上以团支部为单位进行考评。 

    2、每名学生每次社会实践后应当提交实践报告、《桂林理工

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登记表》或社会实践的单位证明材料。 

    3、每学期开学后第二周进行考评工作，并将考评结果记入

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证书，作为德育测评、评奖评优的依据之一。 

    4、各学院在团支部考评基础上，进行学院总结交流后，将

评选情况及总结材料交校团委。学校团委将组织全校交流活动，

评出该年度社会实践优秀论文和社会实践先进个人若干，并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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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彰。 

九、实践安全 

1、实践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

（1）活动过程中，因对当地气候和地区环境的不适应而导致

晕厥或者突发疾病，或者因被蛇和蚊虫叮咬等原因导致的伤害。 

（2）在活动期间不慎被盗被抢。 

（3）遭遇交通事故。 

（4）活动时接触危险设施或到危险地段，致使身体伤残。 

（5）与社会人员发生纠纷，身体受伤。 

（6）因种种原因，学生与家长或团队相互之间无法取得联系。 

（7）参与大型社会活动时，人群发生拥挤、踩踏并可能由此

产生伤害。 

（8）活动中遭遇自然灾害而受到人身伤害。 

2、应对措施 

（1）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应掌握基本的生理卫生常识和相应

的急救知识，随身携带常用应急药物；在遭遇突发事件时，保持

冷静并进行适当的处理，如果情况严重应及时送往医院诊治。 

（2）增强安全意识，保持一定的警惕心理，保管好个人贵重

财物；同时在实践中减少单独活动和夜间活动，不单独到陌生或

者荒僻的地方，尽量采取小组活动的形式，如遭遇偷窃、抢劫以

及其他意外伤害，应保持冷静，灵活应对，以保证自身安全为前

提，并及时报案。 

（3）不幸遭遇交通事故，应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，并注意保

护现场，及时向相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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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活动期间尽量远离危险设施或到危险地段，如果需要接

触时，必须有专业人士陪同，并做好安全防范措施。 

（5）在公共场合注意自身言行举止的得体，尽量避免与人争

执，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。如与社会人员之间发生争吵甚至斗殴，

现场同学应尽快及时制止，防止事态恶化；如不听劝阻，应迅速

联系公安部门共同处理。 

（6）与所在学院和家长保持信息沟通渠道的通畅。 

（7）尽量避免到人群拥挤的地方，在公共场所或参加大型活

动时，注意自我保护，因踩踏事故受伤后应及时送往医院。 

（8）掌握基本安全常识，不到有安全隐患的场所，如发生火

灾等灾害，一切以保障人员安全为第一，及时组织人员疏散逃生，

同时通知相关部门。 

十、本办法由共青团桂林理工大学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十一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原《桂林工学院大学生社

会实践活动实施办法》（桂工团„2007‟2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
